附件

北京市自行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分级指标体系（2026版）
表1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技术服务机构分级指标体系

	类别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内容
	评分方法

	评分指标（100分）
	基础项
（70分）
	基本信息
（10分）
	[bookmark: OLE_LINK13]备案登记表，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联系人等信息
	信息填写齐全完整、与证明材料一致，得10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1分。

	
	
	资质能力
（10分）
	CMA资质证书、其他认证认可资质及其检测能力附表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资质证书、检测能力附表内容清晰、齐全有效，基础检验检测能力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2025年）》，得10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2分。

	
	
	人员信息
（10分）
	人员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所学专业、学历、学位、职务、职称、从业年限、监测岗位、技术能力、入职时间、人员状态、离职时间、标识关键岗位人员、劳动关系、联系方式等；不得录用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检验检测人员
	人员填报齐全、信息准确，监测人员数量、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专业背景、授权签字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等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2025年）》，得10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2分。

	
	
	设施设备
（10分）
	设备类型、设备名称、型号/规格、设备编号、设备产权、生产厂家、计量管理状态、设备状况等
	仪器设备填报齐全，数量、种类配备方面匹配监测活动要求；检定/校准全面、设备状态管理明确，得10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1分。

	
	
	场所证明（10分）
	工作场所地址、面积、功能布局，分场所地址、面积、功能布局等
	功能分区标识准确、分区合理、场所面积等匹配监测活动，有专门的档案管理用房，与证明材料一致，得10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1分。

	
	
	管理能力
（10分）
	[bookmark: OLE_LINK14]上一年度生态环境领域监测报告清单（保密项目除外）；防范和惩治弄虚作假制度；质量手册及附件等
	年度报告清单客观完整；建立完整的防范和惩治弄虚作假行为的制度及措施；质量手册及附件完整齐全，得10分。每发现1项内容不符合扣1分。

	
	
	书面承诺（10分）
	[bookmark: OLE_LINK16]设施设备、技术能力、技术人员、管理能力、业务范围等方面书面承诺
	书面承诺覆盖相关要求，得10分。每发现1项未承诺扣1分。


[bookmark: _Hlk220605725][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

	类别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内容
	评分方法

	评分指标（100分）
	加分项（30分）
	信息管理系统
（10分）
	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使用情况，实验场所和人员操作视频监控及联网情况，视频等记录至少保存2年，具备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条件
	信息管理系统已建设并投入使用，覆盖全部能力范围，提供信息管理系统验收报告和使用证明材料；
实验室场所实现视频监控，实验操作过程实现人员操作视频监控并与监测项目相关联，提供证明材料。全部符合得10分，否则不得分。

	
	
	采样和现场监测数智化
（10分）

	实现原始记录现场监测电子化（终端或应用程序），监测过程可追溯，视频和图片等记录至少保存2年，具备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条件
	实现现场端电子化，有终端或应用程序，并提供证明材料；
现场采样使用现场视频、人员身份识别等方式记录采样过程；样品保存运输前后采用封志措施，对封存、交接环节摄制带时间标识的视频或图片，并提供证明材料。全部符合得７分，否则不得分。

	
	
	
	现场监测仪器具备防篡改功能，具备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条件
	具备满足现场监测（如气态污染物、颗粒物、噪声等）能力的监测仪器，并具有防篡改、防伪造数据等功能或已实现直联直采，且能提供证明材料，每提供一类仪器的证明材料得0.5分，最多得3分。

	
	
	能力验证情况
（5分）
	积极参加能力考核或验证
	提供近5年参加的所有能力验证结果证明，近5年验证结果均为满意的得5分。
近4年结果均为满意的得4分。
近3年结果均为满意的得3分。
近2年结果均为满意的得2分。
近1年结果均为满意的得1分。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Hlk220605706]
	
	荣誉和奖项
（5分）
	近1年机构(或个人)获得的由政府部门(地市或区级及以上)、行业协会(省级及以上)等颁发的综合性荣誉(证书、称号)，生态环境监测领域内的奖项(技术、产品、服务、项目)等情况
	获得国家级荣誉或奖项，每项得4分。
获得省级荣誉或奖项，每项得2分。
获得地市(区)级荣誉或奖项，每项得1分；累计最多5分。




	类别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内容
	评分方法

	监督检查指标
	监督检查典型问题
	质量体系明显不能持续符合
	质量体系覆盖明显不全；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不健全；质控体系存在明显缺陷等
	每发现一项明显不符合问题，扣3分，扣分可累计。

	
	
	监测能力明显不能有效满足
	[bookmark: OLE_LINK3]监测人员专业技术与监测能力明显不匹配，环境设施条件不符合要求，仪器设备存在不足或缺陷，标准物质、关键试剂耗材管理明显不规范，监测方法非现行有效等；资质、人员、设备等关键信息发生变更维护更新不及时
	每发现一项明显不满足的情况，扣3分，扣分可累计。

	
	
	监测过程明显不规范
	样品采集和现场测试、样品管理、样品制备和前处理、分析测试、质量控制、数据传输、原始记录、监测报告、档案管理等存在明显不规范问题
	每发现1项明显不规范问题，扣3分，扣分可累计。

	
	
	聘用弄虚作假人员
	聘用参与监测弄虚作假人员的
	每聘用1人扣10分。

	
	
	违反书面承诺信息
	[bookmark: OLE_LINK2]违反向行政机关作出的书面承诺信息
	每发现1条扣10分。

	
	
	未能发现监测弄虚作假问题
	未能发现排污单位监测弄虚作假行为的
	未能发现排污单位干扰监测的，每次扣10分。
未能发现排污单位生产工况不正常，仍开展监测的，每次扣15分。

	
	
	一般违法行为
	1年内除监测弄虚作假以外，违反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和监督管理相关办法，受到处罚的
	每被行政处罚一次，扣20分；初次违法或者情节轻微的，一次扣10分。

	
	
	不良信用信息
	存在《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除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外其他不良信用信息
	每出现一种不良信用信息，扣50分。

	
	
	严重违法行为
	发现存在监测弄虚作假情形的，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告、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并受到处罚的
	出现其中任何一种情形，直接扣至0分。


表2从事生态环境监测设备运行维护的技术服务机构
分级指标体系

	类别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内容
	评分方法

	评分指标（100分）


	基础项
(70分）
	基本信息（10分）
	备案登记表，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联系人等信息
	[bookmark: OLE_LINK15]信息填写齐全完整、与证明材料一致，得10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1分。

	
	
	技术能力
（10分）
	上一年度生态环境领域运维业绩清单、合同；承诺接到设备故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检查通知后2小时内，能够到达现场处理故障或者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标定的（需在书面承诺中声明）
	运维清单、合同填报符合实际、清晰、齐全、有效，与证明材料一致，得5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1分。
承诺2小时到达现场并开展工作，得5分。未承诺不得分。

	
	
	人员信息
（10分）
	人员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学历、学位、专业、职称、培训证明、工作岗位、技术能力、入职时间、原工作单位、离职时间、劳动合同及劳动保障等；运维人员应熟练掌握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原理、使用和维护方法；人员均需依法缴纳“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人员填报齐全，信息准确、完整，得10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1分。

	
	
	设施设备
（10分）
	具有足够的备品备件、易耗品、标准物质或者备用仪器
	填报内容符合实际、清晰、齐全，得10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1分，不具备不得分。

	
	
	场所证明
（10分）
	具有固定办公场所、设施设备专用库房；需提供场所租赁合同，技术服务机构自有场所的提供不动产权证
	填报内容符合实际、清晰、齐全，得10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1分，不具备不得分。

	
	
	管理能力（10分）
	建立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日常运行维护记录制度和防范惩治弄虚作假制度
	相关制度内容全面、符合要求，得10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1分。

	
	
	书面承诺（10分）
	设施设备、技术能力、技术人员、管理能力、业务范围等方面书面承诺
	书面承诺覆盖相关要求，得10分。每发现1项未承诺扣1分。

	类别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内容
	评分方法

	评分指标（100分）


	加分项（30分）
	数智化运维管理（10分）
	运维管理具备数智化运行能力。能够掌握运维人员身份、位置信息、能够掌握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监测设备运行参数、监测设备调试参数、监测数据及数据标记信息、能够追溯每次操作行为，包括操作时间、操作人员身份等信息、耗材使用全生命周期电子标签管理；管理系统具备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条件
	[bookmark: OLE_LINK17]数智化运维功能全部满足，得10分。任何一项不满足，不得分。

	
	
	过程记录
（10分）
	具备对运行维护关键环节数据以视频、电子台账等方式存证，具备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条件，视频等记录能至少能够保存2年
	满足全过程记录要求的，得10分。任何一项不具备，不得分。

	
	
	管理水平（5分）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者专精特新企业的；
具有水或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运营服务认证证书的；
通过质量管理、环境管理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者专精特新企业的加2分；具有运营服务认证证书的加2分；通过质量管理、环境管理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加1分。

	
	
	人员规模（5分）
	聘用通过相应培训教育和能力考核等活动的运维人员大于10人的可加分；
	每多增加1名通过考核的运维人员加0.5分，最高加5分（聘用曾参与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人员除外）。


[bookmark: _GoBack]

	类别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内容
	评分方法

	监督检查指标
	监督检查典型问题


	响应问题
	存在影响生态环境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问题，未及时进行处理的；存在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未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和排污单位报告、标记并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检查、修复的
	每被发现一个排放口或监测点位存在明显问题，扣３分。

	
	
	运行维护
	运行维护记录不全的；未对监测设备按技术规范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或者定期检定、校准的；违反“三个不能动”（视频设备、采样头、仪器参数）原则的；非运维人员接触自动监测采样或进入监测站房未记录的
	每被发现一个排放口或监测点位存在明显问题，扣３分。

	
	
	聘用弄虚作假人员
	聘用参与监测弄虚作假人员的
	每聘用1人，扣10分。

	
	
	违反书面承诺信息
	违反向行政机关作出的书面承诺信息
	每发现1条扣10分。

	
	
	一般违法行为
	一年内除监测弄虚作假以外，存在违反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包括不限于开展监测服务不遵守生态环境监测规范或者标准，导致监测数据失真、比对不合格、未按照规定使用视频监控设备等行为
	每被行政处罚一次，扣20分；初次违法或者情节轻微的，一次扣10分。

	
	
	不良信用信息
	存在《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除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外，其他不良信用信息
	每出现一种不良信用信息，扣50分。

	
	
	严重违法行为
	存在篡改、伪造和干扰等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技术服务机构主动向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委托方发生类似行为的除外）
	被发现一次，直接扣至0分。




